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度校级课题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
为提高我校的科研竞争力和学术水平，根据学校年度重点工作和科研工作安排，学校决定开始2024年度校级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目标
引导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及我校建设实际，积极探索我校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着力研究和解决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探索形成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培育一批优秀科研团队和标志性科研成果，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不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整体水平。
二、立项范围
学校2024年度课题涵盖社会服务、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三个方面，具体选题参照《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4年度校级课题指南》（附件1），申报者也可结合自身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自拟选题。
2024年拟立项校级课题20项，实际立项数目根据申报和评审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课题主持人负责组织课题的申报与实施，研究周期原则上为2年。
三、立项条件
（一）课题主持人原则上需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本年度每人只能申报主持1个校级课题，最多参与（含主持）两个校级课题。
（二）课题组成员2/3以上须为本校教职员工。研究人员需对课题有充分的认识和思考，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有整体详尽的研究与实施方案，有明确的预期成果。
（三）课题预期成果应包括研究报告、论文以及其他支撑课题研究成果的材料。研究成果必须符合学术规范，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并有一定创新。
（四）已获立项的各级各类课题不得重复申报。
四、申报程序
（一）课题申报人须认真阅读研究《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4年度校级课题指南》及有关文件，填写《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申请书》（附件2）和《课题设计论证活页》（附件3）。本年度每个系部申报校级课题不少于三个。
（二）各部门负责对课题申请书、论证活页进行全面审核，经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后，连同研究课题相关印证材料（如近三年主持科研项目，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教学成果获奖情况等）于9月20日前报送科研培训中心（元培楼422）。以上材料电子稿请以“2024校级课题+系部/处室 +课题负责人”为文件名，以系部/处室为单位发送至科研培训中心邮箱（czyzkyc@163.com）。
（三）科研培训中心将组织专家组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学校审定后公布。对获批立项的校级课题将给予经费资助0.3万元/项，学校将在立项课题中择优推荐申报省级课题。
未尽事宜，请联系科研培训中心贾老师 联系方式：2615159

附件：1.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4年度校级课题指南
2.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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